
台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文件
台经信人教〔2016〕156号


关于2016年度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资格

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经信局，台州湾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经发局，台州市经济开发区经发局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根据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、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开展2016年度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浙经信人事〔2016〕259号）和《关于印发2016年度台州市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计划及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台人社发〔2016〕73号）精神，2016年度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评审工作安排在下半年进行。申报评审条件、申报程序、申报材料要求等按照省级主管部门公布的评审通知执行。

此外，须做好台州市专业技术资格网上申报工作，具体申报流程见附件。

材料接收截止时间：9月15日。台州市经信委人教处联系电话：88510736；地址：市府大楼0377室。

附件：台州市网上申报说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台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8月16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附件

台州市网上申报说明

    1、登陆申报网址：http://zcps.tzhrss.gov.cn  选择“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”。

2、其中所属县市区填写：申报人员单位或档案在各县市区的应选择相应的县市区，单位是市直属部门或档案在台州市人才交流中心的选择市直属部门。

3、职称系列选择“其他工程”。
4、上传电子版照片要求本年度拍摄的免冠白底正面彩色证件照，jpg格式，照片的宽和高比例为1：1.4左右，照片文件大小要大于10K小于20K，并不大于200×280像素，不小于80×110像素。 
5、申报人员填写基本信息后必须上传附件，附件按综合表、毕业证书、职称证书、其他证书、业绩、论文、其他材料等顺序排列，附件须为PDF格式，做到附件内容和纸质材料相一致，大小在20M以内。 

6、申报人员身份证号码和密码请妥善保管，以后作为查询的唯一依据。
抄送：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,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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